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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

青 浦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

青 浦 区 财 政 局 
      

 

青房管联〔2023〕1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青浦区房管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青浦区“两旧一村”城市更新改造   

资金额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各相关单位： 

经区政府第 47 次常务会议审议，原则同意并通过了《青浦

区“两旧一村”城市更新改造资金额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

将文件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青浦区“两旧一村”城市更新改造资金额度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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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青浦区“两旧一村”城市更新改造资金 
额度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目的依据 

为加快推进本区“两旧一村”（包括旧区改造、旧住房成

套改造和“城中村”改造）等城市更新改造工作，加强资金统

筹管理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本市“城中村”改造工作的通

知》（沪建房管联〔2020〕476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加快推进旧

区改造、旧住房成套改造和“城中村”改造工作支持政策的通

知》（沪府办〔2022〕43 号）、《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

（2023-2025 年）》（沪府办〔2023〕10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支持范围 

本办法资金支持范围包括“两旧一村”改造及旧住房综合

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。 

第三条 资金归集 

“城中村”改造市级支持资金及土地出让金区级收益、保障

性租赁房置换差价、区、镇两级财政安排的建设资金以及其他财

政性资金等，按本办法归集，进行额度统筹。 

1.“城中村”改造市级支持资金、区级收益：自本办法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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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，“城中村”改造未完成结算项目，统筹安排“城中村”

项目内资源地块、统筹使用涉及经营性土地出让后的土地出让收

入。经营性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目前该项目实际结算部分或按实施

方案的结算比例后，纳入区政府整体统筹，统筹比例不超过经营

性住宅地块出让金市级城中村政策支持部分。“城中村”改造土

地出让金结余资金的区镇分成中，区得收益部分，也纳入归集额

度统筹。 

2.保障性租赁房置换差价：利用旧改产生的保障房源，与“两

旧一村”改造项目以外经营性住宅用地 15%保障性租赁房置换，

房源置换产生的差价部分，将区得部分全额统筹。 

3.财政预算安排的建设资金：根据项目年度资金需求，结合

统筹资金实际情况，由区、镇两级财政预算安排，列入年度政府

性投资项目计划的改造资金。 

4.其他财政性资金：上级部门拨付的补贴、奖励等财政性资

金。 

第四条 资金使用 

主要用于“两旧一村”改造领域的公益性改造及旧住房综

合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。 

1.旧区改造：主要用于征收改造工作等。 

2.旧住房成套改造：主要用于历史风貌保护房屋的保护修

缮、保留改造，小梁薄板房屋等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。 

3.“城中村”改造：主要用于储备类或区属国企参与的“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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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村”项目整体改造、环境综合整治，公益性项目建设。 

4.其他城市更新项目：主要用于旧住房综合改造。 

5.经区政府批准的其他事项。 

“城中村”项目市级支持资金，优先平衡该项目一级阶段

资金缺口；平衡缺口后的剩余资金和其他财政性资金，按照相

关资金使用规定，统筹用于全区“两旧一村”改造或其他城市

更新项目。 

上述资金应当根据所涉财政性资金使用要求，安排使用。 

第五条 组织分工 

区发展改革委：指导“城中村”改造项目资金平衡方案测

算。 

区财政局：对项目资金财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。 

区房管局：对接市有关政策及街镇上报的“两旧一村”项

目；结合本区“两旧一村”土地出让实际情况，遵循确保重点

的原则，平衡管理资金；负责对纳入统筹管理的“两旧一村”

城市更新改造资金额度进行专账统计；负责保障房等置换管

理；初步审核“两旧一村”改造项目资金申请。 

区规资局、区审计局按照部门分工履行相关职责。 

各街镇政府及其代表出资的集体企业、区属公司：应当按

照使用范围申请和使用资金。 

第六条 预算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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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两旧一村”改造中政府投资项目由区房管局组织街镇上

报、涉及区级财政资金安排的由区发改委按程序纳入本区政府性

投资项目年度计划安排。相关街镇、区属公司根据经区政府同意

的“两旧一村”项目计划和方案，以及项目实施进度，提出下年

度资金额度需求申请，涉及资金额度经区房管局初审后，报区“两

旧一村”专班审议，通过后报区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，经相关程

序批准后实施。 

第七条 成本标准 

“两旧一村”项目依据市批准、审定或备案的方案或口径

认定，实施过程中经过区政府或相关部门审批、审定或备案的

方案或口径实施。 

第八条 监督管理 

各街镇、区属国企和项目单位应建立资金管理内控机制，

按照财政性资金管理、“两旧一村”和城市更新等有关规定执

行，积极推进项目建设，规范项目资金使用管理，做好会计核

算、报表统计和档案管理等工作，并接受市区相关职能部门的

管理、监督和业务工作指导，并配合审计做好相关工作。 

第九条 其他事项 

国家、本市相关财政性资金、专项资金管理政策有其他要

求的，应按照其要求执行。 

本办法自 2023 年 8 月 21 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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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 

 

 

 

 

 

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     青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浦区财政局 

 

 

 

2023 年 8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2023 年 8 月 21 日印发 


